
孝义经济开发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依据

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质量、安

全监督注册）
行政
许可

【法律】《建筑法》第二章 第七条
【部门规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资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要求，对材料
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告知申请人（
不予许可告知申请人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时报送，信息
公开。同时将办结审批事项推送至业务主管部门。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2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

核发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1、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初步审核申报材
料；查看材料是否齐全、真实；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材料审核，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图、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技术报告等资
料，核实件事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要求；现场
查看；提出审查意见。
3、 决定责任：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审批决定。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行政许可决定书及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制发许可决定书；按时办结，
信息公开。 同时将办结审批事项推送至业务主管部门。
5、 其他法律法规政策应履行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条
《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五十九条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第十条

3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核发
行政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初步审核申报材料
；查看材料是否齐全、真实；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包括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其他部门审查意见等材料，审查是否符合
城乡规划，现场踏勘。
3、决定责任：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审批决定。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行政许可决定书及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制发许可决定书；按时办结，信
息公开。同时将办结审批事项推送至业务主管部门。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应履行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条
《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五十九条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第十条

4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初步审核申报材料
；查看材料是否齐全、真实；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包括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其他部门审查意见等材料，审查是否符合
城乡规划，现场踏勘。
3、决定责任：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审批决定。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行政许可决定书及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制发许可决定书；按时办结，信
息公开。同时将办结审批事项推送至业务主管部门。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应履行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条
《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五十九条
《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 第十条

5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
许可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
4、《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的设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
6、《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
）
7、《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规
合一”改革的实施意见》（晋自然资规〔2019〕1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实。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决定应当告知理由）。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条、六
十一条

6 临时用地审批
行政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653号）第二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实。
3、决定责任：由市政府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法定告知（不予决定应当告知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二十九号）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七十四条、七
十五条、七十六条、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四条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第三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照条件和标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组织现场考察。
3、决定责任：对符合法律和规定的给予审查通过。
4、送达责任：准予审核通过的，制发审核通过证书或批件，
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七至六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
495号令）
【部门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
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三十六至三
十八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
行办法》第十五条、二十四条

8
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资料利用审

批
行政
许可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469号）第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测绘成果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220号） 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实。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决定应当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提供基础测绘成果资料。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
展日常监管，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69号）第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测绘成果管理办法》（山西省
人民政府令第220号） 第十八条

9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
行政
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
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
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
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照审批条件和标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核，组织现场勘查。
3、办结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许可证书，送达并信息公开
。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二、七十三、七
十四、七十五条

10
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

实
其他
职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照条件和标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组织现场考察。
3、决定责任：对符合法律和规定的给予审查通过。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七至六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
495号令）
【部门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
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三十六至三
十八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
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
行办法》第十五条、二十四条

11
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建

设工程项目审批
其他
职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
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防震减灾条例》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不符合项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核发条件，提出初审意
见。
3、决定责任：对审查意见进行复核，并作出准予核发或不予
核发的决定（不予核发的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 准予许可的，制发许可证书，送达并信息公开
。同时将办结审批事项推送至业务主管部门。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
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条、第三
十六至三十八条

12 建筑工程项目报建备案
其他
职权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申报建筑工程项目报建备案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所申报的建筑工程项目报建备案资料审查。
3.审批责任：对作出建筑工程项目报建备案审核许可或者不
予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建筑工程项目报建备案 ，核发建筑工程项
目报建备案意见书。信息公开。同时将办结审批事项推送至
业务主管部门。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
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条、第三
十六至三十八条

13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章
2.《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条
2.《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14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
（含发生重大变
化的项目的审批

）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
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5号)第十条环境影响报告书

经过审批后超过5
年的重新审批

16 污染物排放许可

污染物排放许可
核发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
5.《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6.《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号）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七十四条、七
十五条、七十六条、七十七条
2.《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167号）第十七条。
3.《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八条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污染物排放许可
延续

污染物排放许可
变更

19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行政
许可

1.《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80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3.《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号）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七十四条、七
十五条、七十六条、七十七条
2.《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167号）
3.《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20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号）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七十四条、七
十五条、七十六条、七十七条
2.《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167号）
3.《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21 污染防治设施拆除或者闲置许可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号）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七十四条、七
十五条、七十六条、七十七条。
2.《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167号）第十七条
3.《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八条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22
在居民区、文教区、疗养区从事

产生噪声活动审批
行政
许可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环境保
护条例》的决定（1997年7月30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三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号）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七十四条、七
十五条、七十六条、七十七条
2.《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167号）第十七条。
3.《山西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八条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23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

排污口审核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2年8月29日修订通
过，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于1997年
11月1日通过，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七条
3.《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22号令）第六条4..
厅字【2019】8号 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吕梁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一百
零一条

24 河道排污口设置和扩大审批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本）第三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本）第十九
条第二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号发布　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正）第三十四条
4.《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04年11月30日水利部令
第22号、2015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47号《水
利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第五条
5.厅字【2019】8号 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吕梁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一百
零一条

2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备案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
六条

26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行政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3.《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
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产业政策，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和审查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
有听证权力。
3、审批责任：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发送行政许可，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六条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二十九条、第
三十条
3.《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一条
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第三十二、
三十三条


